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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注·科研经费管理改革 

 

杨志勇：改革完善经费管理  更有效地激励科研创新 
 

杨志勇 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 研究员 
 

    《意见》直面科研人员最关心的问题，急科研人员之所急，压实相关部门、项目主管部门、

项目管理单位的责任，通过这样的精心部署，将会保证措施得以落实到位。可以预期，《意见》

必将进一步提高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水平，进一步激励科研人员多出高质量科技成果、为实现

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更大贡献。 

    科研活动有规律。《意见》提出扩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自主权，包括简化预算编制、下放预

算调剂权和扩大经费包干制实施范围。特别是人才类和基础研究类科研项目不再编制预算，项目

负责人自主决定项目经费使用，意义重大。自主决定经费使用并不是随意使用经费。科研项目经

费只能用于和科研项目研究工作相关支出，这是一个基本要求。《意见》鼓励有关部门和地方在

从事基础性、前沿性、公益性研究的独立法人科研机构开展经费包干制试点，试点科研机构因此

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更灵活地配置科研经费。 

    《意见》提高间接费用比例，特别是对数学等纯理论基础研究项目，间接费用比例进一步提

高到不超过 60%，充分体现了对纯理论基础研究项目的重视，更加切合纯理论基础研究的实际情

况。间接费用可全部用于绩效支出，并向创新绩效突出的团队和个人倾斜，这对科研人员尤其是

创新绩效突出的科研人员的激励作用是明显的。《意见》提出加大科研成果转化激励力度，现金

奖励不受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限制，可以激励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。 

    《意见》减轻科研人员事务性负担，体现科研工作特性，这可以将科研人员从大量的繁文缛

节中解放出来，从而更充分地释放科研生产力，同样值得大书特书。全面落实科研财务助理制度，

改进财务报销管理方式，可以让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进行科研工作。改进科研人员因公出国（境）

管理方式，让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更加便利。《意见》强调创新财政科研经费投入与支持方式，

改进科研绩效管理和监督检查，这既能促进创新，还可以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绩效。 

    《意见》要求财政部、中央级社科类科研项目主管部门结合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律和特点，尽

快参照修订中央级社科类科研项目资金管理办法，同时要求各地区参照意见精神，结合实际，改

革完善本地区财政科研经费管理。这样，《意见》所激发出来的科研创新的覆盖面将更为广泛，

不仅包括自然科学，而且覆盖到人文社会科学；不仅直接促进中央层面的科研创新，而且推动地

方层面的科研创新。 


